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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享保时期对中国明清法典的借鉴*

□杨怡悦

摘	 要：日本江户时代的享保年间曾兴起过一场以明律为主的中国法典研究借鉴风潮。这一活动在

江户初期儒学盛行的状况下展开，起初由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委托多位儒者点校、注释明律，此后

逐渐在江户和诸藩的文人之中扩散，有儒学背景的学者受官方注律影响，陆续对中国古代法典展开私人

研究并产生了诸多经典作品。明清律例在享保年间还为幕府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定借鉴，并对江户时代中

晚期的各藩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后续影响。

关键词：享保时期 德川吉宗 明律注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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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作者所主持的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德川时期幕藩法对中国法的受容研究”（项目编号：

15YJC820069）的研究成果。

①	今中宽司：《徂徕学的基础研究》（『徂徠学の基礎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 年。

②	Dan F. Henderson, “Chinese Legal Studies in Early 18th Century Japan: Scholars and Sourc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0, 
1970, pp. 21–56.

③	大庭修：《德川吉宗与大清会典：享保时代中日关系管窥》（「徳川吉宗と大清会典—享保時代における日清交渉の一斑」），

《法制史研究》（『法制史研究：法制史學會年報』）1971 年第 21 期，第 135 — 161 页。

日本历史上的享保时期，指的是江户时代中

期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任的前 20 年间

（1716 — 1735）。在将军吉宗的推动下，这一时期

的幕府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多个方面做出了一

系列改革。而在此之间，享保时期的法学研究以

及法律实践作为享保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

中日法律交流史添上了非常精彩的一笔。

有关中日法律交流史的研究自 20 世纪以来一

直受到我国、日本乃至西方学者的重视，但研究

成果大量集中在唐宋时期与日本的交流，也就是

中日律令制度比较领域。然而与律令制度比较的

这种日趋成熟的研究现状相比，对于中日法律交

流史上的另一高峰江户时期，国内却较少有学者

问津，关于享保年间中国法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

论述更是凤毛麟角。日本学者虽有涉足江户时期

中日法律交流领域，但大多是从学术交流史与制

度交流史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不拘泥于这两种

类型，拟结合史料与日本学者的现有成果，详细

记述享保时期这一中日法律交流高峰的形成原因、

剖析其发展过程，并进一步探究其对于整个江户

时代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一、享保时期中国法典在日本传播的研究

现状

关于享保时期日本对中国法典的研究与借鉴

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以

学术交流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德川吉

宗在位的享保年间中国法典研究盛行现象。享保

年间的中国法典研究产生了许多著述，由于这些

历史文本的遗存，当代讨论享保年间明清律研究

的论文、著作也相对较多，代表性成果如今中宽

司《徂徕学的基础研究》①、丹·亨德森（Dan F. 
Henderson，1921 — 2001）《18 世纪早期日本的

中国法研究：学者与渊源》②、大庭修《德川吉宗

与大清会典：享保时代中日关系管窥》③、高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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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享保时期的明律研究及其所受影响》①；

我国的相关研究有汪桂平《明清法律思想对日本

的影响》②、何勤华《试论明代中国法学对周边国

家的影响》③等。这方面的研究在法律思想史和哲

学史上有着更大价值，然而从法律制度史角度来

看，享保明清律研究只有作为江户时代部分法典

在立法过程中所参考的立法资料才具有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制度史角度入手，研究享保

时期法律制度对于中国法的直接借鉴。在这方面，

国内学界不仅少有研究，有些还存在一定误解，

即认为享保明清律研究之风盛行不久后制定了幕

府法《公事方御定书》，因此《御定书》理所当然

受到了明清律的极大影响。然而综观《御定书》

就会发现，无论是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上均与

明清律相差甚远，如果说有借鉴也只是在极小部

分规定中可现端倪。除《御定书》之外，可以看

出享保时期仅有少许制度受到了中国法律的影响，

这能够反映出享保年间以德川吉宗为代表的幕府

统治阶层对于法律借鉴所持的谨慎态度。这一领

域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小早川欣吾《明律

令对我国近世法的影响》④、丹·亨德森《中国对

18 世纪德川法典的影响》⑤、高盐博《日本律的基

础研究》⑥、小林宏《中国法对德川幕府法的影响：

围绕吉宗的明律继受展开》⑦等。⑧

①	高盐博著，张玉元译：《日本享保时期对明律的研究及所受的影响》，载刘俊文、池田温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法制

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66 — 176 页。

②	汪桂平：《明清法律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载刘俊文、池田温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法制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③	何勤华：《试论明代中国法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14 — 20 页。

④	小早川欣吾：《明律令对我国近世法的影响》（「明律令の我近世法に及ぼせる影響」），《东亚人文学报》（『東亜人文學

報』）1945 年第 4 卷，第 197 — 257 页。

⑤	Dan Fenno Henderson, “Chinese Influences on Eighteenth-Century Tokugawa Codes,” Essays on China’s Legal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70–301.

⑥	高盐博：《日本律的基础研究》（『日本律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7 年。

⑦	小林宏：《中国法对德川幕府法的影响：围绕吉宗的明律继受展开》（「徳川幕府法に及ほせる中国法の影響――吉宗の

明律受容をめぐって」），《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纪要》（『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紀要』）1989 年第 64 期，第

70 — 104 页。

⑧	江户时代成文法对于中国法典的大规模效仿并未出现在享保时期，而是在享保改革之后几十年至上百年间。这一时期

诸藩制定的藩法典之中有许多明显体现出了明清律的特征。目前国内鲜有关于江户时代藩法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在

此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小林宏以熊本藩为研究对象的相关著述，如《中国法在熊本藩的功能》《熊本藩与大明律例

译义》《熊本藩与清律例汇纂》，以及松下忠以纪伊藩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如《大明律研究中的纪州藩与园学派》等。

二、享保时期中国法典在日本传播的背景

日本从飞鸟时代末期的公元 700 年前后开始

大规模地效法唐律令，在此后的奈良时代效仿唐

王朝建立起来的律令制一直是日本法律制度的主

导。然而从平安时代末期开始，日本法律在对律

令制进行修补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与律令制相

背离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体系。此后幕府建

立，武家法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法在日本的影响

力式微，这种状况从日本中世一直持续到了江户

时代初期。那么为什么在历经数百年后的江户享

保年间，日本再度兴起了对中国法典的研究与借

鉴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固然是这一时期前后儒

学的再度兴盛，另外它与时任幕府将军的德川吉

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享保明清律研究的学问基础：江户儒学的

兴起

江户前期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儒学的

兴盛，在德川幕府成立之初，利用武力取得政权

的德川家康深知依靠武力治理天下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开始积极提倡学术的发展，而在诸多学问之

中，作为“经世之学”的儒学就成为当时学者与

当权者的第一选择。江户时代的儒学研究始于战

国时代至江户前期的学者藤原惺窝。惺窝的学问

以朱子学为基础，亦吸收了阳明学之所长，在文

人之中颇具知名度，曾为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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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儒学。江户前期，德川家康邀请藤原惺窝出

仕为官被拒，但作为补偿，惺窝举荐了他的门下

弟子林罗山（信胜）前往江户任职 ①。林罗山为幕

府四代将军提供了学问支持，极大地推动了朱子

学的发展并且逐步完成了儒学的官学化。此后，

林罗山的子孙林鹅峰（春胜）、林凤冈（信笃）均

出仕于幕府，进一步发扬了朱子学。幕府第五代

将军德川纲吉在任期间任命林凤冈为大学头，将

林家的私塾迁至汤岛圣堂以培养更多的儒家学

者，并在圣堂祭祀孔子，足以看出其对儒学和林

家的看重②。林家对于学问的兴趣绝不仅仅限于朱

子学，凤冈就曾广泛收藏各类书籍，拥有自己的

私人书库，其中包括多部明律相关的汉籍。凤冈

的弟子受其影响，当中不乏享保年间注释明律者，

高濑喜朴就是其中的代表③。除林罗山外，藤原惺

窝还培养了众多杰出弟子，包括松永尺五、那波

活所、堀杏庵等，其中松永尺五的弟子木下顺庵

曾先后仕出加贺藩与幕府，为推广儒学做出了巨

大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其门下人才辈出，代

表人物“木门十哲”④之中，新井白石与室鸠巢

成为江户前中期最知名的幕府儒者，他们对中国

法典均有深入研习，并将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思

想融入了幕府政治 ⑤。而室鸠巢、榊原篁洲等人

则直接参与江户前中期中国法典翻译研究的相关 
活动 ⑥。

江户前期朱子学最为繁荣，阳明学、古学等

流派也纷纷兴起。其中阳明学的代表学者有中江

藤树、熊泽蕃山等；古学学者以山鹿素行、伊藤

仁斋、荻生徂徕最为知名。其中，古学名家荻生

徂徕与其弟荻生北溪在享保年间均投身于明律研

①	佐佐木润之介：《日本史概论》（『概論日本歴史』），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 年，第 167 — 168 页。

②	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日本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90 页。

③	林凤冈的私人所藏汉籍的数量之多在江户时期颇为知名，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等人曾向其借阅明律相关书籍。另外高

濑喜朴在纪伊藩点校的朝鲜本《大明律例直解》一书即是从其师林凤冈处获得。

④	“木门十哲”为江户前期大儒木下顺庵门下最优秀的十名弟子，包括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祇园南海、榊原篁

洲、南部南山、松浦霞沼、三宅观澜、服部宽斋、向井沧洲，其中以“十哲”的前五位最为知名，亦被称为“木门五先

生”。

⑤	譬如在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在任期间，在对一起刑事案件的分析当中，新井白石与室鸠巢、林凤冈皆引用了中国古代

法律和事例来说明妇对夫的“忠”与子对父的“孝”之间的关系。《新井白石全集》与《折焚柴记》之中有诸多此类记载。

⑥	榊原篁洲在纪伊藩曾著成《大明律例谚解》一书，室鸠巢则在享保时期为《六谕衍义》做过和训与评注。

⑦	关于明律研究会的具体情况，参见《日本律的基础研究》，第 414–415 页。

⑧	“德川御三家”指的是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御三家均为德川家康的直系后代，其藩主与后来的“御

三卿”同为江户时期的亲藩大名。其中，德川家康在世之时曾留言“将军若无子嗣，即从尾张、纪伊家挑选养子继嗣”。

究活动。不仅如此，为能与明律同好互相切磋，

荻生北溪还于享保年间成立了明律研究会，研究

会的成员大多为知名儒者，包括其兄荻生徂徕、

徂徕门生安藤东野、服部南郭、三浦竹溪等人，

此外还招纳了数位幕府高官，明律研究会的活动

无疑扩大了明律例在儒者乃至幕府之中的影响力。

研究会成员之间的切磋交流直接或间接催生出了

多部优秀的明律注释作品，如荻生北溪《官准刊

行明律》、荻生徂徕《明律国字解》、三浦竹溪

《律学正宗国字解》等。⑦

（二）享保明律研究的直接发起人：幕府将军德

川吉宗

若说江户前期的儒学盛行为享保年间明律研

究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那么享保明律研究的

直接推动力则是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德川

吉宗出身于“御三家”⑧之一的纪州德川家，原为

纪伊藩的第五代藩主。正德六年（1716），年仅八

岁的第七代幕府将军德川家继病死，在六代将军

德川家宣正室的支持下，德川吉宗前往江户继任

将军之位。德川吉宗的出生地纪伊藩从第一代藩

主以来就保持着明律研究的传统，藩内曾聘请过

多位在日本的中国人为藩儒们教授汉语和明律，

并且任用了一些知名儒者专门从事明律研究，从

而产生了一些经典明律注释作品，二代藩主德川

光贞就曾命榊原篁洲撰写《大明律例谚解》一书。

而德川吉宗对于中国法典的爱好又更甚于其父

祖，到了吉宗任藩主期间，曾命藩儒高濑喜朴为

朝鲜文《大明律例直解》一书做训点，之后又要

求榊原篁洲之子榊原霞州、高濑喜朴等人先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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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大明律例谚解》一书，参订工作到了吉宗离

任藩主后的几年方才结束。由此可见，德川吉宗

受纪伊藩传统影响，自身又对明律抱有兴趣，在

继任将军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大量明律研究的人才

与经验。

除了纪伊藩有着悠久的明律研究传统外，吉

宗本人更是一个爱好学问，乐于开拓新知识领域

的人。综观吉宗的阅读研究经历，发现他并非仅

仅偏好某一种类型的书籍，而是倾向于广泛积累

自己的学问，以寻求执政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最优

解决方案。德川吉宗从继任幕府将军的第一年享

保元年开始，就频繁向幕府书库红叶山文库借阅

书籍，其所借书籍的主题涵盖各个领域，其中以

历史、法律书籍居多。在难以想象的阅读速度

下，吉宗很快就对红叶山文库所藏书目了如指

掌，他还不懈地催回了新井白石借阅多年未还的

中国明律注释书等诸多外借的书籍①。再后来红叶

山文库似乎已经无法满足吉宗的需要，他开始将

关注的重点转移至海外舶来书籍。德川幕府自宽

永（1624 — 1644）年间就已经开始推行锁国政策，

对外仅开放长崎港②，对于书籍则更是有着极为严

格的审查程序，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了学问的发展。

而这一状况正是在吉宗的干预下方才得到了改善。

享保五年正月，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发布了禁书缓

和政策，规定舶来之书，只要不涉及邪教，即不

再受过去的禁令限制，这些书不仅可供御用，也

可在民间进行买卖。③德川吉宗的这一举措促使

多种学问的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兰学，吉

宗还曾命幕府文官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学习荷兰

语，此二人之后著有多部荷兰文化、经济、科学

领域的作品。而在诸多舶来书籍之中，吉宗最感

兴趣的还是汉籍，对于中国法典更是有着极为浓

厚的兴趣。根据德川幕府官修史书《德川实纪》

之《有德院殿御实纪》的记载，吉宗“喜好明律、

①	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 85 页。

②	关于闭关锁国的起因与过程，详见《日本史》，第 283 — 288 页。

③	政策内容详见大庭修：《德川吉宗与康熙帝：锁国下的日中交流》（『徳川吉宗と康煕帝： 鎖国下での日中交流』），大修馆

书店，1999 年，第 182 页。

④	参见《有德院殿御实纪》(『有徳院殿御実紀』)，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 46 卷，东京：

吉川弘文馆，1964 年，第 245 页。

⑤	《德川吉宗与康熙帝：锁国下的日中交流》，第 186 页。

⑥	主要是享保二年，新金银制度的推行以及享保四年关于私人金钱纠纷的相对济令。

时常阅读”，对于日本律令时代效法中国的法典也

颇为熟悉“好延喜式，时常抄录”④。吉宗颁布禁

书缓和政策当年，他本人就在江户见到了舶来的

《大清会典》一书，大为赞叹。享保五年五月，他

便向长崎奉行要求再次向中国人订购《大清会典》

和清代孙纶编写的案例集《定例成案》。《大清会

典》在当时极难入手，中国商人多方探求仍无法

获得刊本，只能将此书做成抄本辗转运往日本，

吉宗于两年之后方才收到手抄本《大清会典》。⑤

这一求书经历让人印象深刻，从侧面反映出了吉

宗对于中国法典的热衷。

三、享保时期中国法典研究兴起的过程与

主要作品

（一）官方推动的明律研究代表作品：《大明律

例译义》与《官准刊行明律》

德川吉宗的到来为幕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

在继任将军的最初几年就开始着手经济相关的改

革 ⑥。由于幕府事务繁多以及一些新政策的推出，

吉宗暂时没有空闲过问明律研究工作，然而随着

改革推进至法律领域，进一步研究以明律为代表

的中国发达法典就成为改革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到了吉宗上任的第五年，他即委托在纪伊藩时就

从事明律训点研究工作的高濑喜朴著成一部高质

量的明律注释书。高濑喜朴由于在纪伊藩时期已

经有了大量的积累，享保五年十二月即完成了享

保年间第一部明律研究的经典作品《大明律例译

义》。《大明律例译义》是将明律以及作为其追加

法的条例逐条翻译为日文的著作，全书共 14 卷，

正文 12 卷，首卷与末卷各一卷。首卷为《律大

意、译义凡例、目录》，末卷为《罪名、赎法、九

族五服》，这两部分极具特色，充分反映出了高濑

喜朴本人的儒家法律思想。《大明律例译义》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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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流畅，易于理解，从而流传甚广，之后成为

江户时代多部法典制定时所参考的对象①。高濑喜

朴对于中国法典的兴趣不仅体现在奉将军之命著

成的《大明律例译义》，早先他曾将主要精力集中

于唐律研究，曾著有《唐律解》9 卷、《唐律谚解》

16 卷。而在《大明律例译义》完成之后，高濑喜

朴又经过数十年的积淀完成了《大明律例详解》。

《大明律例详解》是高濑喜朴在晚年取榊原篁洲

《大明律例谚解》与荻生徂徕《明律国字解》这两

部经典作品之所长，再结合自己对于明律的深入

见解所铸就的集大成之作。②

高濑喜朴的代表作品《大明律例译义》被后

世学者誉为享保年间明律研究最优秀的成果之一，

然而它有一个显著的缺憾是其中并未附有明律例

原文，这不利于后世研究者与阅读者进行对照理

解。于是德川吉宗又命幕府寄合儒者 ③荻生北溪

训点大明律例原文。荻生北溪早在吉宗还未继任

将军之时就已经开始研读明律例，对此有很多高

明的见解，因此在吉宗任将军之后北溪颇得他的

赏识。④荻生北溪此前就曾与包括其兄荻生徂徕

在内的多名学友成立了明律研究会，并时常探讨。

在接到将军的紧急命令后，北溪借助研究会的力

量以最短时间内完成训点工作，并对研究会成员

提出了相当严格的三点要求⑤。有了研究会成员的

协力，北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大明律

例原文的训点工作。这版训点作品在将军吉宗的

推动下受到了幕府的特殊关照和大力推广，于享

保八年二月在京都出版，同年三月又在江户印制

发行。在此之前，幕府曾禁止一切法律书籍的刊

行，但却为这一训点本明律破了例⑥。幕府为了推

①	关于江户时期幕府法与藩法所受《大明律例译义》的影响，详见《日本律的基础研究》，第 414—415 页。

②	同上，第 401 页。

③	寄合儒者是德川幕府的非常勤官职，在有任务需要的时候出仕于幕府，从事与学问相关的工作。

④	西田太一郎校注：《徂徕集》（「徂徠集」），载《日本思想大系》（『日本思想大系』）卷 36，东京：岩波书店，1973 年。

⑤	荻生北溪对研究会的三点要求：“一、律为人命之所系，君大夫如有所问，当据文以对之，要慎于随意增减以迎其旨，

勿因善于强记而轻忽之；二、律乃异代异国之法，勿动辄用于今世，以坏如今之法；三、律书文简义深，动辄难解，故

古有法家，独为一家之学。勿以此授予鲁莽之人、贻害匪浅。”

⑥	《日本享保时期对明律的研究及所受的影响》，第 144 页。

⑦	高盐博：《荻生北溪与唐律疏议订正上书》（『荻生北渓と 「唐律疏義訂正上書」』），《国学院杂志》1985 年第 4 期，第

54—78 页。

⑧	尾藤正英：《荻生徂徕》（「荻生徂徠」），载相良亨、松本三之介、源了圆编《江户的思想家们》（『江戸の思想家たち』）、

东京：研究社、1979 年。

行此书，甚至不惜以官方权威作保，将此书直接

命名为《官准刊行明律》。几乎同一时期，荻生北

溪还完成了自己的明律翻译作品《明律译》。除明

律例的训点和翻译以外，北溪对于唐律亦颇有研

究，德川幕府红叶山文库所藏《唐律疏议》是元

代泰定四年刊本，极有可能是镰仓或室町时代舶

来，之后在日本流传的版本。享保年间，吉宗命

荻生北溪校订该红叶山文库本《唐律疏议》，北溪

对其做出了细致的考察，除校订千余处错误外，

他还将唐律与明律、日本律进行比较，最终于享

保十年（1725）12 月向幕府提交了改订本的《唐

律疏议》与报告书《唐律疏议订正上书》。⑦

（二）享保时期私人研究明律的代表作品：《明

律国字解》

前文所谈到的《大明律例译义》和《官准刊

行明律》都是儒学者直接受将军德川吉宗委托而

形成的明律相关著作。在由将军发起的这一系列

明律研究活动的影响下，享保时期的很多学者也

纷纷开始私人翻译、解读明律，形成了享保时期

学术研究的一种风潮，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有价值

的著作。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江户前中期儒学家

荻生徂徕所著的《明律国字解》。荻生徂徕，自茂

卿，是日本江户时期“古学”的代表人物。他早

年曾受教于朱子学者林鹅峰与林凤冈父子，但之

后徂徕的人生经历曲折，在辗转学习的过程中逐

渐背离了朱子学并形成了自己的学问体系，确立

了“古文辞学”并将之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的

方法论。⑧荻生徂徕与其弟北溪不同，他并未任

职于幕府，并且早先并未涉足法典研究领域。然

而北溪在幕府为官之后，徂徕受其影响也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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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研究会，跟随研究会完成了明律的训点工作

之后有了自己对律学的领会，于是著成《明律国

字解》一书。《明律国字解》以日文（汉字假名混

合体）写作，故名为“国字解”。《明律国字解》

共 30 卷，全书体例与明律完全相同，亦为六部体

系，条例则附于每卷末。书中对于条文的翻译较

为详细且通俗易懂。也正因如此，虽然按照徂徕

的本意似乎只愿几位好友收藏，并不想让太多人

看到这本书，但《明律国字解》最终还是流传开

来，成为江户时期最知名的明律注释书，后人甚

至将其与高濑喜朴所撰写的《大明律例译义》并

称为江户时期明律研究的“双璧”。①

除荻生徂徕《明律国字解》以外，这一时期

的其他学者也著成多部明律翻译注释书，这些注

释书包括但不限于三浦竹溪《律学正宗国字解》、

冈白驹《明律译注》、荻生金谷《明律疑义》、涩

井太室《明律详义》、菅野白华《明律汇纂》等。

（三）享保时期学者对于《大清会典》的研究

前文提及享保五年，将军德川吉宗曾获得一

部舶来本《大清会典》，虽然该舶来本的具体取

得经过无从知晓，但是据时间推测这部会典应为

《康熙会典》。整部会典鸿篇巨制，共 162 卷，内

容涉及行政机构运行的各个方面，对于日本人来

说确实难以理解。因此吉宗在当年就命令幕府的

寄合儒者、中国人的后裔深见玄岱、深见有邻父

子开始着手翻译《大清会典》。深见父子在接受这

一任务之后感到责任重大，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

这一工作，深见有邻甚至于次年亲自前往长崎寻

求帮助，在长崎当地中国人的协力下，经过五年

时间方才完成了会典的翻译。《大清会典》进入日

本后引起了多位幕府官员、学者的兴趣，然而在

深见父子开始着手翻译后，其他学者苦于得不到原

本。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将军吉宗才又一次

向长崎奉行订购会典。享保七年《大清会典》再

次舶来之后，一经入库即被借阅半年，借阅人正

是训点《官准刊行明律》的荻生北溪。北溪对于 
《大清会典》中的多卷进行了深入研读，将吏部所

①	《日本享保时期对明律的研究及所受的影响》，第 148 页。

②	《名家丛书》收录了高濑喜朴、荻生北溪、荻生徂徕、深见有邻、林鹅峰、成岛道筑、青木昆阳、桂山义树等人的作

品。这些学者或与吉宗关系密切，或对其所咨询问题进行讲解，《名家丛书》中收录文章多为这些学者向吉宗提交的研

究报告。《名家丛书》原收藏于红叶山文库，现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有内容译为日文，对礼部、兵部的部分内容做了

训点，并对清朝的各种官职做出了详细翻译和注

释。北溪所有关于《大清会典》的研究都写成了

报告书，并被收录在吉宗身边学者的研究报告集

《名家丛书》②之中。荻生北溪对于《大清会典》的

内容有选择地进行翻译或注释，这一点能够证明

他所做的是面向实务的研究，极有可能目的在于

解决吉宗幕府官僚机构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四、享保时期明清律研究 

对幕府法律制度的影响

种种证据表明，吉宗对于学问的热爱绝不仅

限于学术研究本身，他更多地是将这些知识运用

于国家管理当中。同样，日本享保年间学者对于

中国法典的研究也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

将这些律学研究运用于幕府和藩的实证法之中可

能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与飞鸟、奈良时代几乎

全盘效法唐律令的做法完全不同，享保时期德川

幕府对于中国法典的借鉴态度是十分慎重的，往

往在重要的法律问题上会对明律和幕府原本适用

的法令以及惯例一并探讨，将正反两方的观点反

复进行论证，最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种情况

下，采纳对于明律有着多年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

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享保年间的法律制度改革

之中，关于以下几个问题的争论就可以充分体现

出这一点。

（一）关于目安箱的设置

“目安箱”是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间所创设的

一种幕府法律制度。与现代日语中的用法不同，

“目安”在日本的幕府时代是一种法律用语，指代

“诉状”之意，目安箱简单来讲就是诉状箱。民众

可以向此箱内投放诉状，是一种向幕府将军提起

直诉的方式。根据史料的记载，德川家宣时期，

幕府的两位大儒新井白石和室鸠巢曾就将军是否

应该全数接受诉状的问题展开辩论，家宣采纳新

井白石的意见减少了对诉状的采纳。而到了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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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宗当政时期，则听取室鸠巢的意见，认为“兼

听则明”，不仅不应该拒绝接受诉状，而且他认

为如果允许民众以更为简单的方式向将军提起直

诉，那这些批评一定能对官僚起到监督作用，促

使他们更加严于律己。有鉴于此，吉宗于享保六

年闰七月在日本桥立起“高札”（布告牌）来说明

目安箱使用的相关事项，而八月以后每月的二日、

十一日、二十一日三天在幕府最高法院“评定

所”门前放置目安箱，供民众投放诉状。到了享

保十二年，京都、大阪也开始每月三次在町奉行

所门前放置目安箱，这一点大概能够说明享保六

年江户所施行的目安箱制度在实施后的几年间收

到了还不错的效果。①事实上目安箱制度的确在此

后的日本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仅江户时代幕

府和多个藩都设置了目安箱，甚至到了明治时代

仍然在沿用，可以说是日本法律史上一项非常重

要的制度。而若为目安箱制度溯源，固然广纳诉

状是幕府大儒室鸠巢多年所坚持的观点，但设置

目安箱以接纳诉状的这个办法则更可能是将军德

川吉宗的意见，因为史料表明吉宗还在纪伊藩担

任藩主期间就曾在藩内设立过目安箱。虽然并无

直接证据，但这一做法显然与吉宗在纪伊藩期间

对于中国法律的深入研究有关。有学者推测目安

箱制度可能源于中国的“登闻鼓”②，笔者则认为

除登闻鼓以外，唐代的“匦”亦有可能是享保年

间设立“目安箱”的灵感来源。据《唐六典》载，

庙堂之上东南西北各设四枚铜匦，“东曰延恩，怀

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南曰招谏，匡正补过

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负屈无辜受刑者投

之；北曰通元，献赋作颂谕以大道及涉于元象者

投之。”③目安箱从功能上来看更像是招谏匦与申

冤匦的结合，吉宗极有可能在某部汉籍之中看到

了类似的记载，便将此尝试用于纪伊藩，之后经

过与室鸠巢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方才将这

一制度运用到了幕府法律当中。

①	详见辻达也：《德川吉宗公传》（『徳川吉宗公傳』），东京：吉川弘文馆，2019 年，第 47 页。

②	关于目安箱制度可能源于登闻鼓的猜测，详见 Henderson, op. cit., pp. 270–301.

③	《唐六典》卷 9。

④	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日本法制史』），东京：青林书院，1993 年，第 148—151 页。

⑤	Henderson, op. cit., pp. 270–301.

（二）“过料”与“赎铜”之辩

几乎各国的法律之中都曾有关于金钱的刑罚。

在中国，使用最多、时间较早的就是赎刑。早在

汉代，就曾有过平民买爵以免死罪的做法；之后，

赎刑在唐律之中被系统化，并且基本上转化为替

代刑，称为“赎铜”；而到了明代，赎刑之法律

体系已渐趋完备。从形式上看，大明律正文以及

问刑条例之中皆可见赎法，并且从内容上来看赎

刑有着明确的限制，其主要针对特殊主体（如官

员、留养亲者、妇女等）、特殊犯罪情形（如戏杀

误杀过失杀、家庭纠纷等）。综上所述，以明律例

之中规定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赎铜”，主要指的

是一种替代刑，即以金钱来代替某些刑罚的规定。

在前文所述《大明律例谚解》一书当中，谚解的

著者榊原篁洲与校订者高濑喜朴等人都曾对“赎

铜”发表过自己的不同意见。转观日本古代法律，

在律令时代以唐律为蓝本的养老律之中，亦效法

唐律规定了赎铜。然而到了幕府时代的中世，中

国法典的影响力大幅衰减，立足于日本自身社会

状况的武家法占据了主流，武家法之中并未沿用

赎刑规定，然而却产生了被称为“过料”的相当

于罚金刑的刑罚，如镰仓幕府法《御成败式目》

追加式目之中就规定了强抢妇女（女捕）罪名就

需课以过料刑，大名过料二十贯文，百姓过料五

贯文。④ 由此可见，与中国古代的赎刑有着明显

不同，过料并非替代刑，而是一种作为基本刑的

财产刑，并不具有普遍性，该罚多少钱财直接被

规定在具体法条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八代将军

德川吉宗与享保时期的明律研究者们曾就此问题

展开讨论。在前述《谚解》一书中，原作者榊原

篁洲认为赎刑会导致贫富不公，而校订者高濑喜

朴等人则认为赎刑是一种对民的恩典，亦可丰富

国库。为此，吉宗再次咨询了高濑喜朴对于明律

之中赎刑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详细询问了加

贺藩藩主前田纲纪在加贺藩实施过料刑的进展 ⑤，

在对二者进行反复对比的情况下，最后采取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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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守的做法，即沿用日本中世的罚金刑“过

料”，在轻微犯罪之中以罚金作为基本刑，而非将

其普遍化形成替代刑，这一选择最终体现在了享

保三年（1718）德川吉宗颁布的法律之中 ①。

（三）敲刑与入墨刑

江户时代的身体刑较中世时期有了较大的改

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

影响。享保五年（1720），德川幕府的刑罚开始使

用敲刑，这是将犯人置于牢房门前，避开脊椎部

位，由狱吏在犯人肩、背、臀等部位连续责打的

一种刑罚，敲的次数为五十下至一百下，该刑罚

之后被收入德川幕府法律汇编《公事方御定书》

中，并一直持续到了江户时代结束。高濑喜朴在

《大明律例译义》之中曾对于“笞”做了注释，认

为“笞”有“耻”之意，除了身体受罚，还要让

受罚者感受到耻辱，而江户时期的敲刑也正有此

意图。多位当代学者认为，敲刑有可能是源于日

本律令时代笞杖刑的复兴，更有可能是受明清律

之中笞杖刑的影响而制定的。②同享保五年，幕府

还开始使用入墨刑，即在犯人的手臂上刺字的刑

罚，主要用于盗窃犯。由于这一刑罚在此前的日

本并未使用过，可以判断它也是来源于明律。明

律中的确有与入墨刑类似的“刺字”，刺字由上古

时期的墨刑发展而来，历经多个朝代，与明之前

类似刑罚所不同的是，明律中的“刺字”是将文

字刺于手臂之上，并且主要针对的也是盗窃抢劫

行为，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享保年间的入墨刑更

有可能是来源于明律而非之前的中国法典。

①	“过料三贯文或五贯文重者需缴纳十贯文甚至二十两、三十两，或者根据罪犯的收入、村庄产值与人口按比例估算金

额，罚金总额将由法庭决定，款项需在判决后的三天之内缴纳。在罪犯无力缴纳的情况下，将被强制戴上镣铐。”该享

保三年令之后被收入德川幕府法律汇编《公事方御定书》第 103 条。

②	关于敲刑来源于明清律之中笞杖刑的推测，参见石井良助：《江户的刑罚》（『江戸の刑罰』），东京：中央公论社，1993 年，

第 65 页。

③	譬如熊本藩的《御刑法草书》之中即直接援引了高濑喜朴《大明律例译义》之中对于律文和条例的和译，参见《日本律

的基础研究》，第 415 页。

除对德川幕府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少许影响外，

享保年间的明清律研究主要是为后世藩法的制定

提供了范本。在享保改革过后的几十年到上百年

间，前文中所述明清律例的研究成果陆续流传到

了诸藩之中，在藩主和藩儒之间手抄复制，从而

对包括熊本藩、纪伊藩、弘前藩、新发田藩等几

个大藩的藩法典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上述这

些法典大都借用了明律的篇目，在内容方面也与

明清律颇多相关，部分藩法之中甚至直接引用了

享保年间明律注释书中的内容③。当代的学者将这

些法典统称为“明清律系”藩法，足见明清律在

江户时代的影响力。

享保时期，由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所推

动的中国法典研究和法律改革运动不仅仅迎来了

江户时代日本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发展的全盛期，

也是继律令时代以来中日法律交流的又一高峰。

这一时期中国法典在日本广泛传播所带来的后续

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不仅江户时代中晚期的藩

法对于明清律的形式和内容多有借鉴，甚至在明

治初期，立法者也曾做出过效法明清律制定刑法

典的尝试。这种不断借鉴的尝试多少能够反映出

同为东亚国家的中日两国在社会基础上的同质性，

然而享保时期日本对中国法典的研究与传播给我

们带来的更大启示在于：立足于同质性基础的效

法与借鉴固然重要，但对于效法对象做出深入的

研究，对其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展开探讨并与本国

固有制度进行对比，审慎选取其中更适合当前社

会现状者予以采纳，这也许才是法律交流更为恰

当的方式。

（杨怡悦：西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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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and Changes of the Thought of Zhu Xi’s Family Rituals in the  
Chen, Li and Ruan Dynasties of Vietnam

Peng Weimin
Abstract: During the Chen Dynasty, the Vietnamese ideological circles gradually changed the state policy of 

valuing Buddhism over rituals, and the ideas of the Zhuzi school on family unity and state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of social status were accept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text Family Rituals spread south of China, which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deals of governance, the 

values of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customs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Later Li Dynasty. Li Shengzong and others 

popularized the concept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through Li Gui-Dun’s Family Rituals to families and villages, 

thus Li Gui-Dun’s Family Rituals became the blue prin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o perform wedding 

and funeral rituals. During the Ruan Dynasty, Shoumei’s Family Rituals integrated Hu Shangshu Family Rituals 

and The Shortened Family Rituals. Shoumei’s Family Rituals was followed by intellectuals and civil society 

from the 18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rituals writte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uccession of family rituals in Vietna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he lack of distinction between rituals and customs, and the mixture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ogether with the cre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manuscripts that showed the distinct character of localization, ritual 

culture, and religion.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Zhu Xi, Family Rituals, Vietnam, Shoumei’s Family Rituals, writings on rituals  

and customs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Ming and Qing Codes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Kyō-hō
Yang Yiyue

Abstract: There was a wave of Chinese code research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a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at time, the eighth Shogun, Tokugawa Yoshimune, commissioned 

several Confucian scholars to study and comment on the Ming code. These interpretations gradually spread 

among literati in the Edo and vassal states, so that scholars with a Confucian background were influenced by the 

annotations of official codes and through their individual research produced many classics. In addition, China’s 

Ming and Qing codes also provided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Shogunal Law and had a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egislation of various vassal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do Period. 

Key words: Kyō-hō Period, Tokugawa Yoshimune, Ming code commenta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y Domingo Navarrete and John Locke’s “Notes on China”
Zhang Baobao

Abstract: John Locke was one of the famous 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His “Notes 

on China” written around 1702, mainly dealt with Chinese religious sects, Confucianism, sacrificial rites and 

so 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Locke’s view on China. Although Historia cultus 

sinensium by Giovanni Giacomo Fatinelli is the direct source of Locke’s “Notes on China”, the latter also contains 

many references to the work of Fray Domingo Navarrete. Therefore, the content of Lock’s work is internally 


